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

2015-056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补充

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

股子公司” ）因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期间，实现其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川工业园区管委会签订的《目标责任书》的相关指标，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川工业园区财政局于2015年9月30日向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拨付扶持资金2,

782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款项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财政局从“开发区财政扶

持基金” 中拨付，对公司2015年度的损益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将上述收到资金计入营业外收入，确认为

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补充披露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

2015-057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我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青海春天药

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公告》， 我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拟使用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银行理财产

品（详见公司2015-055号公告），现对该公告相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上述事项尚需经我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上述事项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补充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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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４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３８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２０１５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和《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的规定，现将公司第三季度主要

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２０１５年第３季度门店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新开大型综合超市１家，无关闭门店及确定的拟增加门店。

新开设门店名称为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超市集团泡崖商城，为大型综合超市，开业

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地址为大连市甘井子区泡崖大街３０号。

二、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地 区 经营业态 主营业务收入（元）

主营毛利

率

主营业务收

入比同期增

减

主营毛利率比同期增减

大连地区

百货业态

３，３４０，７１４，

４２１．４４

１８．６

７％

－

３．８０％

增加１．０６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１，３４９，６７６，

１７６．５１

１２．７

０％

－

４．４２％

减少２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６４２，７６２，

２８１．７２

９．８６

％

７．１６％ 减少０．８５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５２２，７２９，

８５２．２６

１８．７

５％

５２．０４

％

增加２．８８个百分点

沈阳地区

百货业态

１，００５，７８８，

０６７．１８

１６．５

８％

－

２９．６５

％

减少１．４３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１２１，３２７，

２８７．６０

７．０８

％

－

３９．７８

％

减少１．１８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５，７３１，

６０８．１４

１１．８

２％

－

４７．０６

％

增加０．５７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 － － －

抚顺地区

百货业态

１，０００，６９８，

８５３．３５

１６．２

４％

－

２．０２％

减少１．３９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４２０，６５６，

５４６．９１

１３．１

０％

－

１１．９１

％

增加１．１７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２６０，９５３，

６８３．６２

９．６７

％

５６．９５

％

减少３．９３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３９，４４３，

９５６．３０

２．０７

％

２９．００

％

增加０．０４个百分点

阜新地区

百货业态

３３１，６５５，

６６５．２５

１３．７

０％

－

１２．２０

％

减少０．２８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７９，２４７，

９９１．３０

９．１２

％

－

１８．８２

％

减少０．８４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１８０，５２７，

４３９．５８

６．７９

％

－

１１．９４

％

增加４．８２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 － － －

锦州地区

百货业态

８４８，６３１，

４７６．５９

１２．４

９％

１９．４８

％

增加０．３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１４１，６６１，

００１．４０

６．４０

％

－

３６．６８

％

增加０．７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２０２，０６４，

２３６．３５

９．２０

％

－

６．９３％

增加０．４３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 － － －

大庆地区

百货业态

２，４８６，１６７，

３５８．５６

１８．１

７％

－

８．８３％

增加０．６９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９１２，０５９，

１４２．５１

９．８８

％

－

４．７２％

减少２．２２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５４８，２１８，

８４７．７９

８．１３

％

３８．１２

％

增加１．２２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３１，５４８，

５４８．７６

２９．４

３％

－

１６．５０

％

增加０．７８个百分点

牡丹江地

区

百货业态

９２７，９９５，

５７８．３３

１６．３

２％

１．６７％ 减少０．５９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４４７，４３６，

９８１．８８

６．４９

％

－

１．１０％

减少１．２１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１０３，２７５，

９５３．５１

６．０３

％

－

１９．１６

％

增加０．４６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 － － －

佳木斯地

区

百货业态

８０５，９９９，

４９１．１３

１８．１

３％

４．３０％ 增加０．１２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１０６，５９６，

７３２．５４

９．０５

％

－

１２．７１

％

减少０．１５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２８，４９１，

５４９．９４

１０．４

３％

－

３０．１５

％

增加１．９５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 － － －

河南地区

百货业态

１，５８４，７９７，

５４８．６０

１３．６

６％

２．４０％ 减少０．２５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３６５，０６６，

２４３．０８

９．２１

％

－

５．１８％

减少０．８２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４８，４２７，

０６５．７４

２．９９

％

－

８．７４％

减少０．５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 － － －－

其他地区

百货业态

１，３２８，０２２，

６２５．２９

１７．２

２％

－

６．０８％

减少０．１８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３００，３４２，

１１３．０１

１０．７

１％

－

１０．９０

％

减少０．６４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１０９，６０８，

７００．７６

８．１３

％

６．０２％ 减少２．６４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１３，８９６，

８０９．１２

１１．０

９％

－

６．１２％

增加０．３５个百分点

鲁中地区

百货业态

５２１，１７８，

８２１．８５

１４．９

９％

３．４９％ 减少１．３５个百分点

超市业态

３１４，８９９，

５９０．３２

１２．２

９％

７．６１％ 减少０．５７个百分点

电器业态

３０１，６７０，

０４０．３５

１１．３

０％

－

２０．３５

％

增加０．９９个百分点

其他业态 － － － －

本公告的相关数据未经审计，在此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４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３９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商誉

减值计提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商股份

有限公司商誉减值计提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２０１５】１８３２号），现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收购莱卡门股权相关情况的回复

１、请你公司说明该项交易的基本情况，并说明是否及时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答：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６日与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卡门” ）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管理层及时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并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７日支付收购总价款。因交易金额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公司未

对交易进行披露。

２、请你公司具体说明该项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情况，并说明：（１）你公司与交易对

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２）你公司与交易对方是否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它关系；（３）交易对方 ２０１４ 年主要财务指标，包括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净利润等。

答：莱卡门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是国内最早代理阿玛尼品牌的公司。多年

以来，莱卡门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地利优势，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具专业水平的国

际奢侈品销售管理公司以及东部最大的顶级奢侈品代理商。

（１） 本次交易前，公司部分店铺与莱卡门存在物业租赁关系；

（２）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莱卡门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３） 截止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莱卡门资产总额为６１，０８８．６３万元、

净资产为４，３７０．０２万元、 负债总额为５６，７１８．６１万元、 营业收入为２９，

４８７．１８万元、净利润？ 为－６７．８５万元。

３、请你公司具体说明该项股权收购的交易标的情况，包括：

（１）本次收购前，该公司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主营业务、注册资本、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等基本情况；（２）该公司２０１４年主要财务指标，包括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资

产净额、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等财务数据，并注明是否经过审

计；（３） 如该公司本次收购前１２个月内曾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应当披

露相关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基本情况。

答：（１）收购前，莱卡门股东林祥伟持股６０％，股东刘宇芳持股４０％。公司主要经

营服装零售业务。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注册地点大

连市中山区人民路５５号５层。

（２）截止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莱卡门资产总额为６１，０８８．６３万元、净

资产为４，３７０．０２万元、 负债总额为５６，７１８．６１万元、 营业收入为２９，

４８７．１８万元、 净利润为？ －６７．８５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４８．５２万，以上数据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３）本次交易前聘请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评估” ）

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评估业务资格。 根据中瑞评估出具的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

日为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最终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作为结论，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１６，９１９．６８万元。

４、请你公司说明该项交易的定价情况及依据，并进行公平合理性分析。 同时，请你公

司说明交易完成后，有关商誉的确认金额及确认依据。

答：公司从自然人林祥伟处收购了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的５５％股权，公司为本

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瑞评估作为评估机构，并出具了《大商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交易的价格

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的经审计净资产为基础，参考估值结果，鉴于目标企业拥有意

大利阿玛尼集团旗下的从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ｒｍａｎｉ到？？ Ａｒｍａｎｉ？ Ｊｅａｎｓ

共７个品牌，在东北三省及山东已经拥有长达１０年的独家销售权；有着成熟的管理及销

售团队；拥有五十多家以上的直营店铺；有着公司店铺都急需稀缺的国际品牌；公司收购股

权后，将迅速开店，预计仅２０１５年将新增店铺超过４０％；莱卡门对其它国际品牌也有

着很强的聚合能力，能够为公司店铺转型升级起到推动作用。就此双方经过多次协商、谈判

确定了交易价格３１，３５０万元整。 莱卡门的估值及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从自然人林祥伟处收购了莱卡门的５５％股权，合并日公司的合并成本大于取得

的莱卡门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形成商誉，确认金额为２１，９５３万元。

二、关于商誉减值相关情况的回复

１、请你公司说明前述交易完成后，莱卡门实际经营情况及２０１５ 年前三季度业绩

情况，并说明你公司为莱卡门提供财务资助或担保的相关情况。

答：交易完成后，莱卡门结合公司意见和各地店铺要求，克服困难，积极开店，现已开店

２８家，到年底将开店１３家。 预计从明年起，销售和效益将大幅提升，店铺品牌结构和竞

争力将大为提高。

截止９月３０日， 公司对莱卡门提供了１９，２００万元的资金支持； 公告担保额度

７２，０００万元，实际使用额度２４，２００万元。

２、请你公司说明此次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并请审计

师发表意见。

答： 莱卡门１－９月净利润－６，７９０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要求，大量新开店

铺所致，年初评估报告中预计２０１５年净利润１，６４０万元，公司考虑明年以后竞争需

要，主动放弃今年预计的盈利指标，改为多开店铺，但也影响了今年业绩，财务部门测算莱

卡门本年现金流低于其评估数据，可收回金额归属于母公司部分金额远小于公司的投资金

额，故该项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审计师意见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计提事项的问询

函＞的回复》。

３、请你公司核实此次商誉减值事项是否触及了临时公告披露标准并履行了临时公告

义务。

答：公司将同时发布《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４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４０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

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现状，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卡门” ）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现将本次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概述

公司从自然人林祥伟处收购了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的５５％股权，合并日公司的

合并成本大于取得的莱卡门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形成商誉，确认金额为２１，９５３

万元。莱卡门前三季度经营业绩未达预期，出现商誉减值迹象，公司对莱卡门的商誉进行了

减值测试，测算莱卡门本年现金流低于其评估数据，可收回金额归属于母公司部分金额远

小于公司的投资金额，故该项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三季度计提了对莱卡门的商誉减值准备２１，９５３万元，影响净利润减少１６，

４６５万元，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减少１６，４６５万元。 截止三季度，公司累

计净利润６５，６２６万元，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６３，５７２万元。

三、风险提示

莱卡门可能对公司四季度财务数据的影响，预计莱卡门四季度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１４，３３９万元，影响股份公司净利润减少１０，７５４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减少５，９１５万元。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商股份有

限公司商誉减值计提事项的问询函》的

回 复

大华核字［２０１５］００３９２３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近日，我们收到贵所《关于对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计提事项的问询函》（上证

公函【２０１５】 １８３２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中要

求审计师发表意见的有关问题，我们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三、关于商誉减值的相关情况

２、请你公司说明此次商誉减值的测试过程、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并请审

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经我们核查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股份” ）收购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莱卡门” ）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付款凭证及工商变更资料。 大商股份于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６日与莱卡门的股东林祥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以３１，３５０万元为

对价收购林祥伟所持有的莱卡门５５％股权，相关对价已全额支付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莱卡门成为大商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经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为基准日评估（中

瑞评报字 ［２０１５］０８００１１２６５号）， 莱卡门收益法评估的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６，９１９．６８万元，对应５５％股权的价值为９，３０５．８２万元。

由于大商股份与林祥伟之间不存在控制关系，故该项企业合并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 大商股份将所支付对价与莱卡门被收购日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２１，９５３万

元确认为商誉。

２０１５年１－９月莱卡门实现净利润为－６，７９０万元， 与收益法评估盈利预测

２０１５年利润１，６４０万元，存在巨大的差异；基于莱卡门目前的盈利能力，在可预测

的未来难以实现超越收益法评估盈利预测的利润指标和现金流量。 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对该项商誉全额计提减值损失。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大商股份上述会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我们提醒使用者注意，我们只是基于大商股份所提供的资料进行专项核查，由于尚未

对大商股份的２０１５年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因而不发表审计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简称：青鸟华光 股票代码：

600076

编号：临

2015-087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2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

向李洁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89号），批复内

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李洁发行220,429,643�股股份、向李文甫发行

25,619,539股股份、向田三红发行30,974,353股股份、向蔡鉴发行15,779,411股股份、向

周晓璐发行20,065,994股股份、向郭志先发行25,583,469股股份、向李汉华发行15,810,

386股股份、向朱一波发行10,773,687股股份、向刘健发行11,154,807股股份、向吉彦平

发行727,969股股份、向杨燕冰发行8,923,845股股份、向杨其礼发行8,457,345股股份、

向李宏清发行5,386,844股股份、向申燕发行5,386,844股股份、向周正发行5,386,844股

股份、向葛亚君发行2,558,750股股份、向王甫发行2,389,065股股份、向叶英发行1,993,

132股股份、向李刚发行1,669,921股股份、向操喜姣发行1,616,053股股份、向许望生发

行1,616,053股股份、向张傲发行1,616,053股股份、向刘雯婧发行1,481,383股股份、向

林启龙发行1,373,645股股份、向马刚发行1,346,711股股份、向国林投资（北京）有限公

司发行3,878,529股股份、向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4,461,923股股

份、向常州博润康博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4,461,923股股份、向襄阳博润股

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发行2,230,961股股份、向武汉华汇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19,520,912股股份、向楚商先锋(武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5,

535,885股股份、向武汉光谷生物城华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2,767,943股股

份、向科华银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2,767,943股股份、向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5,535,885股股份、向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22,309,614�股股份、 向深圳市珠峰基

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22,309,614股股份、向芜湖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14,724,345股股份、向北京东方国润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

行11,527,846股股份、向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行7,585,269股股份购买相关

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61,812,297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配套资金。

三、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

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

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

2015-096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

受托管理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康恩贝” ）控股97.69%的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拟接受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司康药业）现控股股东杭州康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康盟投资）的委托对耐司康药业进行经营管理，相关三方签订了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胡季强、张伟良、吴仲时、陈国平均回避表决；

3、本项关联交易可以发挥金华康恩贝的业务、技术、人才等优势，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帮助耐司康药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符合金

华康恩贝的业务发展需要，也有利于金华康恩贝争取到未来在一定条件下有机会获得耐司康药业有价值的产品、技术、市场与客户以

及现成的厂区、生产厂房、生产线等资源，同时可以有效规避、减少近期直接收购该企业可能出现的多种风险。 该项交易不会损害上

市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10月29日，委托方康盟投资与受托方金华康恩贝和标的公司耐司康药业共同签订了《关于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之委

托经营管理协议》，金华康恩贝受康盟投资的委托，负责耐司康药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托管的期限为2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

12月31日止。金华康恩贝每年收取固定托管费人民币计50万元，另根据托管期内耐司康药业每年净利润的20%收取浮动托管费，浮动

托管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

本次交易委托方康盟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458,572,895股， 占本司总股本的

27.40%，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故交易委托方康盟投资与交易受托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为同一控制人下的关联方，本项受

托管理耐司康药业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托管理浙江

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的议案》，董事胡季强、张伟良、吴仲时、陈国平因在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属于本事项的关联董事，对

本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他五名非关联董事以全票同意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和徐冬根就本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按本次交易金额（按托管费计）或者按托管标的公司2014年12月31日、2015年9月30日净资产额计算均不超过本公司

上一年度（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29.16亿元的5%，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项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各相关方的主要情况

（一）委托方：杭州康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注册资本：4530万元

2、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288号1幢1902室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5、合伙人情况：由2个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 其中，普通合伙人1�个，有限合伙人1个。

（1）有限合伙人：陈明丰

家庭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八一南街

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530万元，该出资额占本合伙企业出资比例的 33.7748%。 该出资将于2016年12月31日全部到位。

（2）普通合伙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车仙英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288号1幢2602�室

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3000万元，该出资额占合伙企业出资比例的66.2252%。 该出资将于2016年12月31日全部到位。

2015年8月10日，康盟投资受让耐司康药业原股东CREATIVE�MEDICINE和西安资治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95%的股权，成为耐

司康药业控股股东。 股权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二）受托方：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三）托管标的公司：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25443.8094万元

2、法定代表人：余斌

3、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临江工业区金沙街1318号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02年12月23日

6、经营范围：药品原料生产（具体产品见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1月8日，凡涉及许可证和专项审批

的凭证件经营）。

耐司康药业原股东由CREATIVE�MEDICINE和西安资治通投资有限公司两个股东投资，是一家研究、生产、销售化学原料药的

中外合资企业，生产厂区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临江工业区，占地面积334亩，具备生产经营化学原料药业务的资质及相关资产。

现股东结构：康盟投资持股95%，金华康恩贝持股5%。

7、业务技术情况

（1）主要产品

耐司康生产和研制的原料药品种18个，主导产品包括：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和美罗培南等碳青霉

烯类抗生素，以及司维拉姆、格列美脲、非诺贝特、环丙贝特、盐酸苄丝肼、左舒必利阿立必利等。 产品在国内、外销售，在国外已出口

至欧洲（德国、土耳其、塞尔维亚、俄罗斯等）、南美（巴西、阿根廷等）、亚洲（日本、韩国、越南、泰国、伊朗、巴基斯坦等）的二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有不少产品位居全球销售市场的前20名。 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盐酸苄丝肼、非诺贝特等产品均通过国家 GMP认证，同

时非诺贝特、格列美脲两个产品也取得了欧盟COS证书。

截至目前，耐司康共拥有国内《药品再注册批件》5件，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批准文号 执行标准 生产状况

1 阿奇霉素 原料药 国药准字H20043505 中国药典 在产

2 克拉霉素 原料药 国药准字H20044005 中国药典 在产

3 盐酸苄丝肼 原料药 国药准字H20067120 中国药典 在产

4 罗红霉素 原料药 国药准字H20044023 中国药典 在产

5 非诺贝特 原料药 国药准字H20083062 中国药典 在产

耐司康拥有的国外注册证书（包括CEP证书）：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国家 证书号 执行标准

1 阿奇霉素

日本 受理号：219MF10312 欧洲药典

印度

FORM41：F.NO.

6-3/BD/06/2012-DC

印度药典

2 克拉霉素

欧盟 R1-CEP�2006-314-Rev�00 欧洲药典

日本 受理号：219MF10265 欧洲药典

印度

FORM41：F.NO.

6-3/BD/12/2012-DC

印度药典

3 非诺贝特

欧盟 R1-CEP�2006-187-Rev�01 欧洲药典

印度

FORM41：F.NO.

6-3/BD/06/2012-DC

印度药典（2015.06.30

到期）

4 格列美脲

欧盟 R1-CEP�2006-311-Rev�00 欧洲药典

韩国 20071204-78-D-69-08 欧洲药典

5 罗红霉素 印度

FORM41：F.NO.

6-3/BD/06/2012-DC

印度药典（2015.06.30

到期）

（2）生产经营所需资质证书

1）药品生产许可证

序号 证书编号 生产范围 发证机关 有效期限

1 浙20000399

原料药(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盐酸苄丝

肼、非诺贝特、格列美脲、环丙贝特)

浙江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5/11/08

2）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证书延续证（没有通过2010版）

序号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发证机关 有效期限

1 浙I0452 原料药(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盐酸苄丝肼)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12/31

2 浙J0574 原料药（非诺贝特）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12/31

3）专利证书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号或申请号 申请时间 专利类型

1 一种制备瑞格列奈的方法 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 CN101220007B 已取得 发明专利

2 一种稳定的阿奇霉素一水合物结晶的制备方法 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 CN101177441B 已取得 发明专利

3 二氢高红霉素的制备方法 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 2014100130908 2014.01.11 发明专利

4 盐酸苄丝肼的中间体的合成方法 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 2014101440121 2014.04.11 发明专利

4）商标：

序号 商品名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

1 鑫佑

第5类：人用药；医药制剂；抗菌素；针剂；片剂；水剂；原料药；

中药成药；生化药品；血液制品

2010.02.14~2020.02.13

2 乾亨

3 诺顿威

4 耐司定

5 耐司宁

6 耐司平

7 斯妥安

8 普锐特

2010.02.21~2020.02.20

9 褔妥定

10 怡洛欣

11 凯泰

12 SUNBELLS

13 普帝诺

14 奥瑞汀

15 施莱森

16 依原

17 泰莱林

18 耐司康

第5类：人用药；原料药；抗菌素；中药成药；生化药品等 2010.02.14~2020.02.13

第3类：浴液；去渍剂；香精油；牙膏等 2010.01.21~2020.01.20

第30类：可可饮料；茶；糖；面包等 2009.12.28~2019.12.27

第10类：医疗器械箱；医用测试仪；牙科设备等 2009.12.07~2019.12.06

第44类：医院；保健；医药资讯等 2006.10.07~2016.10.06

第1类：生物催化剂；低温实验制剂 2006.07.14~2016.07.13

第3类：肥皂；洗发液；护发素；洗面奶等 2006.07.14~2016.07.13

第5类：片剂；针剂；栓剂；药用胶囊等 2006.07.14~2016.07.13

第10类：外科仪器和器械；医用点滴器等 2005.12.21~2015.12.20

19 NEXCHEM

第44类：医院；保健；医药资讯；美容院等 2010.03.21~2020.03.20

第5类：人用药；原料药；抗菌素；中药成药；生化药品等 2010.02.14~2020.02.13

第3类：浴液；去渍剂；香精油；牙膏等 2010.01.21~2020.01.20

第30类：可可饮料；茶；糖；面包等 2009.12.28~2019.12.27

第10类：医疗器械箱；医用测试仪；牙科设备等 2009.12.07~2019.12.06

第44类：医院；保健；医药资讯等 2006.10.07~2016.10.06

第1类：生物催化剂；低温实验制剂 2006.08.21~2016.08.20

第3类：肥皂；洗发液；护发素；洗面奶等 2006.08.21~2016.08.20

第5类：片剂；针剂；栓剂；药用胶囊等 2006.08.21~2016.08.20

第10类：外科仪器和器械；医用点滴器等 2005.12.21~2015.12.20

20

第3类：浴液；化妆品等 2010.03.28~2020.03.27

第5类：人用药；原料药；抗菌素；中药成药；生化药品等 2010.02.14~2020.02.13

第30类：可可饮料；茶；糖；面包等 2009.12.28~2019.12.27

第10类：医疗器械箱；医用测试仪；牙科设备等 2009.12.07~2019.12.06

第44类：医院；保健；医药咨询 2006.10.07~2016.10.06

第1类：生物催化剂；低温实验制剂 2006.07.28~2016.07.27

第3类：肥皂；洗发液；护发素；洗面奶等 2006.07.28~2016.07.27

第5类：杀真菌剂；医用激素；片剂；针剂；栓剂；药用胶囊等 2006.07.28~2016.07.27

第10类：外科仪器和器械；医用点滴器等 2005.05.28~2015.05.27

8、拥有的土地及房产

1）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号 土地座落

取得方式/

用途

土地使用权年限

面积

（平方米）

是否

抵押

金市国用（2015）

第104-30566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

洞溪工业区

出让/

工业用地

2053年10月20日 12,243.80 是

金市国用（2015）

第104-31102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

临江分区

出让/

工业用地

2053年9月24日 98311.12 否

金市国用（2015）

第104-30567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

临江分区

出让/

工业用地

2053年9月24日 112443.88 是

2）房产：

房产证号 房屋座落 房屋性质 房屋使用权年限

面积

（平方米）

是否

抵押

金房权证（婺）字第00300098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洞溪工业区1幢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10月20日 23.35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300099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洞溪工业区2幢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10月20日 515.51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300100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洞溪工业区3幢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10月20日 58.18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300301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洞溪工业区4幢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10月20日 564.79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300302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洞溪工业区5幢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10月20日 337.92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300303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洞溪工业区6幢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10月20日 521.7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300304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洞溪工业区7幢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10月20日 541.64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300305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洞溪工业区8幢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10月20日 1,061.53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300306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洞溪工业区9幢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10月20日 462.88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0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1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4,293.46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1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2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3,833.69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2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3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7,043.94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3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4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2,315.97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4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5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746.64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5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6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3,111.06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6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7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75.51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7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8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1,056.35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8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9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1,426.32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9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10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610.00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20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11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2,483.86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21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12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3,446.99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22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A13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523.2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23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B1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2,308.98 否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24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B2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245.06 否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25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B3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563.63 否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26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B4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2,339.34 否

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27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分区B5 自建自管用房 2053年9月24日 2,339.34 否

其中临江分区土地证号：金市国用（2015）第104-30567号及其地上建筑物金房权证（婺）字第00204010-00204022，已办理抵

押他项权证，但银行贷款审批手续仍在办理中。

9、产品市场营销情况

耐司康内销产品有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盐酸苄丝肼、非诺贝特，其中阿奇霉素、克拉霉素为公司的主打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

率一直保持在国内销售的前三位，下列表格为耐司康近几年的销售情况：

年份 产品

阿奇霉素

（KG）

克拉霉素

（KG）

盐酸苄丝肼

（KG）

非诺贝特

（KG）

2011 136658 76694 236 15577

2012 156527 83288 559 10685

2013 121733 98738 1182 12845

2014 74497 54170 468 7596

耐司康药业公司拥有多个原料药品种，其中部分品种在国内占据重要地位。 在国内阿奇霉素原料药生产的厂商中，浙江国邦药

业、石药集团欧意药业、上海现代制药、浙江耐司康药业、宜昌东阳光药业等居于前五位，占据了96%的比重，从而形成较高的集中度。

克拉霉素制剂是一个疗效确切、市场较好的品种（在其疗效具有优于罗红霉素和阿奇霉素的潜力），国内生产的分散片、缓释片、颗粒

剂、干混悬剂和注射剂等多种剂型推动了临床，但由于日用药价格略高，导致了国内制剂用量前期增长较缓慢。 近几年国内产量有所

扩大，出口增长也较突出，耐司康药业是该产品的主要生产企业。 耐司康药业公司还拥有盐酸苄丝肼的批文，该产品为治疗震颤麻痹

的药物，目前国内仅两家企业有原料药批文（另一家是上海益生源药业）。 盐酸苄丝肼与左旋多巴的复合制剂（上海罗氏的多巴丝肼

片，商品名美多芭）在临床被普遍使用，临床教育已经成熟，市场前景良好。 拥有该复合制剂的国内厂家原有7家，市场竞争尚不充分，

后来者还有较大机会。 同时，由于耐司康药业具有原料优势，将来参与制剂市场竞争也有先发优势，有望在3-5年内成为较大规模的

制剂品种。 另，耐司康药业公司拥有与西班牙合作开发的司维拉姆原料药，作为治疗高磷血症的吸附剂，用于肾脏疾病晚期的透析病

人，市场前景看好。

10、耐司康财务状况:

根据浙江中健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出具的耐司康药业2012年度、2013年度以及2014年度审计报告和耐司康提供的截止

201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耐司康2012年至2015年9月底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2015.9.30

资产总额 44,433.5 43,625.7 34,412.4 28,330.0

负债总额 28,126.4 26,889.4 23,732.9 21,698.3

资产净额 16,307.1 16,736.3 10,679.6 6,631.7

项目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 30,692.9 28,776.5 12,905.1 1,176.2

营业成本 27,030.1 24,598.5 11,415.5 1,081.9

利润总额 427.6 435.0,1 -3,518.9 -4,004.5

净利润 427.6 4,35.0 -3,518.9 -4,004.5

11、环保诉讼情况：

2014年5月22日，金华市环保局对耐司康药业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环保违法行为。 2015年3月2日，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

院向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单位耐司康药业及被告人陈光明等人犯污染环境罪。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后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5】金婺刑初字第245号“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单位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

金人民币贰佰万元，判决该企业原责任人陈光明等9人犯污染环境罪及不同刑期、不同罚金的处罚。耐世康药业被强制停产整顿。该判

决已生效执行。

12、其他有关诉讼情况：

原告 起诉原由 起诉时间 诉讼请求 受理法院 进展

国际化学实

验室有限公

司

侵害发明专

利权纠纷

2015.03

1、判令耐司康公司停止使用

原告专利方法及销售侵权产

品“环丙贝特” 2、判令被告立

即销毁库存环丙贝特产品3、

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782

万元以及原告制止被告侵权

行为的合理费用（赔偿额以

审计结果为准）

上海知识

法院

2015年6

月12号开

庭审理，一

审未宣判，

该案件处

于双方取

证阶段

衢州市衢化

化工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

纷

2014.08.

01

要求支付货款1418015.84元

斌赔偿原告诉讼损失费9381

元，共计1427396.84元

浙江省衢

州市柯城

区人民法

院

已支付 30

万元，已经

达成分期

偿还初步

协议，预计

11月10日

前完成协

议签订

鲁南新时代

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要求归还货款334.2万元及利

息，同时支付案件受理费用

33536、保全费5000、差旅费

13493；要求支付货款

4197519.3元及利息，另还有

案件受理费40488元，保全费

5000元。

山东省费

县人民法

院

已经达成

分期偿还

协议，按协

议履行

伊犁川宁生

物技术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要求支付货款37801196.4

元，逾期利息1993436.13（截

止至2015年4月22号，案件受

理费240773.00元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高级人民

法院

已经达成

分期偿还

协议，履行

中

13、担保情况：耐司康药业原为江西立信药业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本金担保5700万元及相关利息，其中2700万元系欠江西交

行借款，3000万元系江西城商行借款担保，现已与江西立信及银行协商一致，原耐司康股东系现在江西立信药业股东，将耐司康药业

股权转让款转江西立信药业有限公司境内再增资，该增资款用于直接归还以上借款及利息等，以上借款归还后耐司康药业的担保解

除，目前有关方已就此与江西立信药业、江西交行、城商行签订了协议，相关款项已于2015年10月26日支付5868.40万元，其中江西交

行2822.40万元、江西城商行3046万元。

三、托管协议书的主要条款

2015年10月29日，委托方康盟投资（以下称甲方）与受托方金华康恩贝（以下称乙方）和标的公司耐司康药业（以下称丙方）共

同签订了《关于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之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乙方受托负责丙方的经营管理，自托管期开始之日起，丙方公司的所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相关行为）都由乙方或其派出

的人员作出，甲方不得再以丙方公司名义开展任何活动，但丙方公司章程和本协议约定的情况除外，否则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

赔偿；

2、乙方托管丙方并以丙方公司名义开展的各项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规范，并且在丙方公司营业执照及生产经营许可证规定

的范围内开展。 如有需要，乙方可以增加丙方的经营范围或经营许可；

3、 托管的期限为2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 托管期限到期后，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延长托管期。

4、各方同意托管期内，托管费按下述方式确定：

（1）乙方每年收取固定托管费人民币计50万元，另根据托管期内丙方公司每年净利润的20%收取浮动托管费。 浮动托管费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

（2）甲方和乙方共同委托双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丙方公司在托管期内的每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将经审计财务报表确定

的每年净利润作为浮动托管费计算的依据。 上述托管费每年结算支付一次。

5、本协议生效之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前，各方应根据托管协议和托管工作需要完成丙方公司交接的有关准备与手续，包括

丙方为恢复生产经营应完成的环保整改。交接的内容包括：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经营场地、设备、财务、银行账户及其他公司经营所

需的资料、财产等；交接完成之日起，甲方、丙方可以继续处理此前遗留的丙方公司有关合同、文件或其他事务，但必须在交接时向乙

方递交遗留事项的清单；甲方、丙方在向乙方交接的同时，应提交公司当年的财务账和纳税凭据移交给乙方。 移交之前丙方公司的税

收等所有责任由甲方、丙方承担；托管期结束后，各方根据上述条款的原则，由乙方将丙方公司移交给甲方、丙方。

6、甲方的权利义务：

在托管期起始日前丙方公司具备恢复生产经营所需各项资质和基础条件，不存在无法恢复生产经营的情况；同意托管期间授权

委托乙方根据其托管经营事项需要，代为行使其作为股东在丙方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有关权利（利润分配权除外）；对于托管前的债权

债务应及时处理，不能导致乙方未来注入丙方公司的资金或其他资产，被冻结或遭受其他损失。否则构成违约，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对于乙方不需要的丙方员工，由甲方会同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及补偿；

甲方同意在托管期内或期满时，若丙方公司达到正常生产经营状况，并且可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规范运营不存在重大缺陷

的条件情形下，按公允价格向乙方转让持有的丙方95%股权。

7、乙方的权利义务：

在交接完成后，应抓紧组织恢复丙方公司的生产、经营，恢复启动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丙方自筹解决，甲方、乙方提供必要

的协助支持；在托管期内，有权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丙方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负全面责任，并行使一切生产经营管理职

权；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严格执行本协议，接受甲方的监督，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丙方职工的合法权

益；

非经甲方同意，对丙方公司的财产不得行使任何形式的处置权，如，转让、变卖、转移、抵押、出租、赠送等；如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设

备故障或毁损，将由乙方负责进行修复或更新，费用由丙方承担；若以丙方公司的名义贷款，须经甲方同意；

乙方应尽可能保持丙方公司人员的稳定，现有员工合同未到期的，应尽可能继续聘用；托管协议签订后，乙方对丙方公司生产经

营管理有机构设置、人事任免权；奖惩和辞退职工权；有自选工资形式、自定工资标准和分配权。但托管经营期间或协议到期或托管因

故提前终止，对所聘人员解聘引起的补偿费或劳资纠纷由丙方承担、负责；

托管经营期间，丙方公司财务进行独立核算并按规定独立缴纳各项税费。 乙方获得的托管费收入应依法纳税；托管经营期间，负

责生产设备的正常维护，维护费用由丙方承担。 同时，根据市场和生产情况，可进行技术改造或升级，不断提升生产水平，但事先应提

出相应计划和预算交由甲方、丙方审查同意；负责及时处理托管经营期间所形成的债务及或有债务。如在经营托管期间因乙方原因发

生事故等而导致的行政处罚、诉讼、仲裁等事项，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一切费用。

8、本协议在下列条件下终止：托管其内各方就托管终止事宜协商一致；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解除托管情形；托管期满。 在托管期满

或本协议约定托管终止的情形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将甲方、丙方交付给乙方的所有资产和证照交还甲方、丙方。

9、违约责任： 甲方、丙方未按协议规定向乙方支付托管费的，或任何一方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协议或严重违背法律、法规的，守约

方有权终止协议并要求给予相应的经济赔偿；如果有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一年托管费的违约金。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金华康恩贝受托管理耐司康药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耐司康药业现有产品与金华康恩贝的原料药能形成互补，通过受托经营耐司康药业可以提升金华康恩贝在国内外特色原料药

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

2、金华康恩贝通过受托经营耐司康药业可以获取良好的国际销售渠道和产品国际注册资源。 耐司康是一家专注于原料药生产

和销售的公司，产品销售国外市场比国内市场占比大。 生产品种基本在国外注册，有较好的国外注册经验，其中克拉霉素品种是日本

公司客户的独家供应商，具有较好的市场优势。 这有助于金华康恩贝国际化业务的发展；

3、金华康恩贝受托经营耐司康药业有利于提前磨合，也有利于做好今后达到正常生产经营状况并满足一定条件时可能进行的收

购控股的必要准备。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目前主业以中药、现代植物药为核心业务，以特色化学药为重要支撑。金华康恩贝是康恩贝上市公司化学药事业部的核

心企业，拥有多个特色化学原料药和制剂产品，2007年收购进入本公司后经营业绩和发展趋势良好，2014年营收规模过10亿，净利润

过亿，成为上市公司体系中经营规模最大的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目前所在厂区已20多年，限于周边建筑，厂区无法扩大，产品规模以及

新产品开发投产都受到一定制约，发展越来越受到限制。 本次交易，通过托管耐司康药业，既可以发挥金华康恩贝的业务、技术、人才

等优势，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帮助其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并争取到机会获得该公司有价值的产品、技术、市场与客户以及现成的厂区、生

产厂房、生产线等资源，也可以有效规避、减少直接收购该公司可能出现的多种风险，比如该公司因上述环保污染案件停产整顿对其

恢复生产经营带来的不确定风险，规避原有诉讼可能带来的风险等等。

2、主要风险

（1）耐司康药业因环境污染案件现处于停产整顿，存在环保整改能否通过当地政府环保部门批准和恢复生产的风险。 耐司康药

业及股东包括金华康恩贝前期已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整改与恢复生产的努力得到了当地政府、该企业员工的理解和支持，预计在今年

年底前可以获得整改验收,开始恢复生产。 同时，本项交易的有关托管协议中明确，环保整改的资金投入由耐司康药业及其控股股东

康盟投资负责。

（2）耐司康药业原有诉讼事项对该公司恢复生产经营可能带来的风险。 经过耐司康药业及其控股股东等的努力，在争取到当地

政府、相关方的理解支持下，原有诉讼有些已经解决、有些已经协商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总体不会对耐司康药业恢复生产带来重大

障碍。 同时，本项交易的有关托管协议中明确，耐司康药业遗留的事项由耐司康药业及其控股股东康盟投资负责处理。

五、本项交易的性质和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交易委托方为康盟投资，康盟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458,572,895股，占本

司总股本的27.40%，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故交易委托方康盟投资与交易受托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为同一控制人下的关联

方，该项受托管理资产的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规定，按本次交易金额（按托管费计）或者按托管标的公司2014年12月31日、2015年9月30日净资产额计算均不超过本公司上一年度

（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29.16亿元的5%，本项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对本项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托管理耐司康药

业，是在有关各方平等、自愿、公允合理的原则下进行的交易，可以发挥金华康恩贝的业务、技术、人才等优势，在当 地政府支持下帮

助耐司康药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符合金华康恩贝的业务发展需要，也有利于金华康恩贝争取到未来在一定条件下有机会获得耐司

康药业有价值的产品、技术、市场与客户以及现成的厂区、生产厂房、生产线等资源，同时可以有效规避、减少近期直接收购该企业可

能出现的多种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交易价格符合公允、合理的市场原

则，本项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三）康盟投资与金华康恩贝和耐司康药业签订的《关于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之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1月3日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186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11月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A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862 001863

注：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5]1961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5年10月19日

至 2015年10月26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5年10月30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7,615

份额级别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A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844,782,437.68 470,529,024.43 2,315,311,462.11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

元）

201,506.24 78,481.17 279,987.41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844,782,437.68 470,529,024.43 2,315,311,462.11

利息结转的份额 201,506.24 78,481.17 279,987.41

合计 1,844,983,943.92 470,607,505.60 2,315,591,449.52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 份）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 份）

9,943.51 0 9,943.51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43% 0 0.00043%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

的日期

2015年11月2日

注：1、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以及与本基金有关的法定

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为0。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为0。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运作本基金。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

同生效日起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由基

金管理人在开始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